第7屆監察委員候選人推（自）薦書
※填寫本推（自）薦書前，請先詳閱「第7屆監察委員候選人推（自）薦書填寫及檢附資料注意事項」（以下簡稱注意事項），並請一律以電腦編輯，務必參考各欄位內及「注意事項」相關說明，並於填寫完成儲存檔案列印後，請自薦人、被推薦人及推薦人親自簽章，並填寫填表日期。
	姓名
	○○○

※請檢附最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。
	性別
	○
	照片

※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電子檔（「插入」/「圖片」），並調整適當大小。

※請檢附照片電子檔。

	出生

年月日
	XX.XX.XX

※年份請以民國紀元。
	年齡
	XX

※請填實歲，年齡計算至115年7月31日止。

（須年滿35歲）
	
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XXXXXXXXXX
	

	護照

英文
姓名
	
	護照號碼
	※請檢附護照影本；無護照者免填。

※如同時持有外交、公務及普通護照或外國護照，均須填寫。

	電話
	（公）（區碼）XXXX-XXXX

（宅）（區碼）XXXX-XXXX

（行動電話）09XX-XXX-XXX

	通訊
地址
	（郵遞區號）○（市/縣）○（鄉/鎮/市/區）○（路/街）○（巷/弄）○（號/樓）

	電子郵件信箱位址
	XXX@XX.XX.XX

	法定資格適用款別
	※請勾選下列監察院組織法第3條之1第1項第1款至第7款規定之監察委員法定資格要件，可複選，複選者請以數字標明優先次序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另依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3條規定，該會置委員10人。監察院院長及具有上開第7款資格之監察委員7人為當然委員。詳細說明另參見「注意事項」四(五)。

□一、曾任立法委員1任以上或直轄市議員2任以上，聲譽卓著者。
□二、任本俸12級以上之法官、檢察官10年以上，並曾任高等法院、高等行政法院以上法官或高等檢察署以上檢察官，成績優異者。

□三、曾任簡任職公務員10年以上，成績優異者。

□四、曾任大學教授10年以上，聲譽卓著者。

□五、國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，執行業務15年以上，聲譽卓著者。

□六、清廉正直，富有政治經驗或主持新聞文化事業，聲譽卓著者。
□七、對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或貢獻，聲譽卓著者；或具與促進及保障人權有關之公民團體實務經驗，著有聲望者。
資格說明：

※請就上揭所選款別，依下列參考範例之體例，說明符合法定資格要件的具體事實。
第一款參考範例

曾任第X屆立法委員。

第二款參考範例

XX年XX月XX日擔任○○法院法官起，至最高法院法官迄今，本俸12級以上法官達XX年。

第三款參考範例

XX年XX月XX日擔任○○部專門委員起，至○○部常務次長迄今，簡任職公務員達XX年。

第四款參考範例

XX年XX月XX日審定教授資格，並自XX年XX月XX日受聘○○大學專任教授迄今達XX年。

第五款參考範例

XX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○○考試及格，自XX年XX月XX日加入○○公會執行業務迄今達XX年。

第六款前段參考範例

曾任○○部部長、○○市市長；現任○○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，歷練中央與地方機關重要職務。

第六款後段參考範例

曾任○○○○社長、○○○○總編輯，現任○○○○董事長。

第七款前段參考範例

對○○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，著有《○○○》專書、期刊或論文；或獲致○○成果（就）。

第七款後段參考範例

曾任與促進及保障有關○○人權議題之○○團體○○職務達XX年，致力○○服務工作，並具有○○績效。

	現職
	※請填寫現任本職的服務單位及職稱、任職日期，以主要本職1項為原則，並檢附服務單位開具在職證明文件影本。其他非本職之現職可填寫於以下「經歷」。
○○高等法院法官（XX.XX.XX-迄今）

	專長
	※請勾選下列專長項目，可複選，複選者並請以數字標明優先次序。
一、□人權
二、□內政及族群

□外交及國防

□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

□財政及經濟

□教育及文化

□交通及採購

□司法及獄政

專長說明：
※請就所選專長於150字內，具體說明與監察院職權相關之重要工作經歷、教學研究領域或公民團體服務經驗。

	學歷
	※請填寫大學以上學歷，依時間先後排序，加註修業起迄日期，並檢附學歷證明文件影本。國外學歷請以中文書明國名、校名（有區域分校者亦請敘明）、院系所或科目、學位名稱（具有國外、大陸及港澳地區學歷者，請參閱「注意事項」四(四)）。

一、國立○○大學○○學系法學士（XX.XX.XX-XX.XX.XX）

二、國立○○大學○○研究所法學碩士（XX.XX.XX-XX.XX.XX）

三、○國○○○大學法學博士（XX.XX.XX-XX.XX.XX）

	國家
考試
	※請填寫國家考試的年度、種類、等別、類科，依時間先後排序，並檢附考試及格證書影本。

一、○○年○○考試○○及格

二、○○年○○考試○○及格

	經歷
	※請完整填寫國內外各項任職的單位(含機關、學校、人民團體、營利事業等)、職稱，加註任職起迄日期，分為本職、其他職務，並依任職時間由遠至近排序，可依性質加以分類（例如：政府職務、教學研究、民間團體、營利事業、政黨職務），並檢附相關服務單位開具的服務證明文件影本。

本職

一、國立○○大學○○學系教授（XX.XX.XX-XX.XX.XX）

二、國立○○大學教授兼教務長（XX.XX.XX-迄今）

其他

一、○○部○○委員會委員（XX.XX.XX-XX.XX.XX）

二、○○法學會理事長（XX.XX.XX-迄今）


	具體優異事蹟
	※請填寫主要獲獎、表揚事項的年度、頒發單位、事蹟、獎項名稱等，或相關機關（構）、專業團體開具的評鑑、考核等相關優良證明；依時間由遠至近排序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一、XX年，以致力………，極具貢獻，獲頒……獎章。

二、XX年，以辦理○○法研修工作有功，獲○○院記功1次。

	著作
	※有撰寫學位論文者，請填寫論文名稱、發表年份及指導教授等資訊，並提供該論文之實體本；另請提供最高學歷學位論文Word或PDF電子檔(無加密，可反選文字)。
※有撰寫專書、專書篇章、期刊或研討會論文、研究計畫者，請填列有實體本可資查證之著作，並依下列分類，按發表時間，由遠至近排序。請挑選並提供最多10冊及20篇具代表性著作之實體本。

一、學位論文：

(一)碩士

(二)博士 

二、專書：

(一)中文：

(二)外文：

三、專書篇章、期刊或研討會論文：

(一)中文：

(二)外文：

四、研究計畫：

	自傳
及
適任說明
	※監察委員的核心職權為糾彈公務人員違法失職，糾正行政機關施政缺失，增進公務體系廉潔效能及促進保障人權。
請以2,000字以內為原則，說明：

一、個人生平、學習、工作歷程。

二、適合擔任監察委員之理由，請舉例具體說明學識專長、工作歷練、研究著作等與監察委員核心職能之關聯性。

三、對監察權、人權政策之理念，及未來擔任監察委員之期許。

	推薦
說明
	※請推薦者於500字以內（含標點符號）為原則，扼要說明推薦該位候選人的具體理由。推薦者有多位以上，請清楚標明個別推薦說明。


本推（自）薦書所陳俱實。

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（自薦/被推薦人簽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（推薦者簽章）

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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